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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环保固体〔2021〕25 号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固体废物

环境信息化应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固体废物环境信息化应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

2021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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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固体废物环境信息化

应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危险废物环境管理信息化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固体函〔2020〕733号），进一步规范福建

省固体废物环境信息化监管系统（以下简称：省固废系统）应

用管理，不断提升全省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（以下简称“固

废（危废）”）环境管理决策科学化、监管精细化和服务便民化

水平，围绕“共建、共享、共用”和“能用、会用、善用”的

工作目标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省固废系统是福建省生态云平台的子系统，与生态

环境部建设运行的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实时对接，依法

对全省固废（危废）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处置等实

施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管理。各固废（危废）产生、收集、运

输、利用处置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”）依托

省固废系统，建立管理台账，依法申报固废（危废）种类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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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处置等信息，实现可追溯、可查询。各级

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托省固废系统加强固废（危废）环境信息化

监管工作，系统管理数据信息依法可作为日常环境监管、执法

检查、排污许可和环境统计等工作的辅助依据。企业依托省固

废系统落实主体责任，登陆统一归口省生态环境亲清服务平台。

第三条 省固废系统应用管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全程管控、闭环管理。全省固废（危废）纳入省固废系统

实行全过程闭环监管，其用户账户实行实名制管理，数据信息

可查询可追溯，内容包括：用户操作日志、运输路线轨迹和各

环节数据自动平衡与汇总、异常情况自动提示与处理等。

全省统筹、互联互通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依托省固废系统，

对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实行环境信息化统一监管。省固废系统

与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、省直部门相关系统和园区（企

业）自建细胞系统等互通共享。

分级分类、应管尽管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自下而上逐级梳

理并动态更新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清单，并督促指导

相关单位注册使用省固废系统，实现应管尽管；建立重点环境

监管清单，为实施分级分类环境监管提供技术支撑。

亲清服务、精准帮扶。加强省固废系统与省亲清服务平台

的融合应用，拓展延伸环境管理精准帮扶功能，包括：在线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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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、在线备案、在线指导、电子台账、亲清提示、整改互动等

服务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
第四条 鼓励工业园区和重点企业自建固废环境信息化管

理细胞平台与省固废系统互通共享，借助视频 AI分析，实现出

入库行为、车辆、人员等识别预警，利用智能设备实时采集相

关数据，有效提升固废（危废）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
第二章 职责

第五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省固废系统使用技术培训和业务管理，指导用

户做好日常使用管理工作;

（二）负责分配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账户、市级生态环境部

门管理账户和省级有关部门查询账户；

（三）负责建立并动态更新省级重点环境监管企业清单；

（四）负责省级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线上备案，负

责跨省转移业务线上商榷；

（五）组织开展全省固废（危废）管理数据抽查核查、数

据统计分析和关联性数据挖掘应用等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省固废系统与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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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数据上报工作，协调省固废系统与省直相关部门及企业自建

固废环境信息化管理细胞平台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；

（七）其他应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的事项。

第六条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本辖区省固废系统使用管理，结合实际向省生

态环境厅提出省固废系统优化升级的意见建议，督促指导本辖

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落实固废（危废）环境信息化“应管

尽管”要求；

（二）负责分配本级生态环境部门内部人员、本辖区内县

级生态环境局账户和其他有关部门查询账户；

（三）负责建立市级重点环境监管清单；

（四）负责本级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（含本辖区豁

免许可证和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单位）和在本辖区内开展危险

废物运输单位（含豁免运输资质单位）的线上备案；

（五）组织开展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管理数据抽查核查、

数据统计分析和关联性数据挖掘应用等工作；

（六）负责督促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按时处理提示信息，

及时防范化解环境风险隐患；

（七）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量小零散危险废物集中收

集、贮存转运和信息化管理服务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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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其他应由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的事项。

第七条 县级生态环境局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本辖区省固废系统使用管理，督促指导本辖区

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落实固废（危废）环境信息化“应管尽

管”要求；

（二）负责建立本级重点环境监管清单；

（三）负责本级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线上备案；

督促指导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按时完成注册、管理计

划备案、信息申报等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开展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管理数据核查、数据

统计分析和关联性数据挖掘应用等工作；

（五）负责分配本级生态环境部门内部人员和县级其他有

关部门查询账户；

（六）对停产关闭的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，督促其按照

规定落实环境污染防治相关责任，并及时暂停使用其省固废系

统账户；

（七）督促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按时处理提示信

息，及时防范化解环境风险隐患；

（八）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量小零散危险废物集中收

集、贮存转运和信息化管理服务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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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应由县级生态环境局负责的事项。

第八条 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依托省固废系统依法落实工

业固体废物环境信息化管理要求；按时处理省固废系统提示信

息；配合做好生态环境部门要求的其他管理事项。

第三章 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使用管理

第九条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每季度首月 10 日前，按季

度在省固废系统依法如实记录上一季度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

产生量、去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有关信息，建立固体废物

管理电子台账，实现可查询、可追溯，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鼓励针对重点工业固体废物参照危险废

物管理要求实施环境信息化管理。

第十条 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和利用处置单位每年1月底前

依法完成当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线上申报备案，实时申报危险

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去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有关资料，

按规定运行电子转移联单，对省固废系统填报信息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第十一条 鼓励支持各地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，针对小微企

业、科研机构、学校、机动车维修、检测机构、通信网络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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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、道路运输等单位产生的量小零散危险废物，开展集中收集、

贮存转运服务，并落实危险废物全过程可追溯环境信息化管理

要求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危险废物重点产生单位在危险废物产生环

节、贮存场所等重点点位安装视频监控并接入省生态云平台；

鼓励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在厂区物流通道、贮存库、上料

系统、产废点等关键点位安装视频监控并接入省生态云平台。

第十三条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门诊部及以上

的医疗机构，按时在省固废系统依法如实申报医疗废物及其他

危险废物的种类、产生量、去向、贮存、处置等有关信息，对

省固废系统填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；承担“大

箱”收集管理任务的医疗机构要通过省固废系统建立“小箱”

医疗机构医疗废物接收管理台账。

第十四条 固废（危废）运输单位应按规定在省固废系统备

案，依法落实电子转移联单管理要求。

第四章 监管部门使用管理

第十五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梳理汇总并动态更新本

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清单，并加强与环境统计、污染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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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、排污许可证和其他管理部门数据对比分析，推进落实固

废（危废）环境信息化“应管尽管”要求；结合辖区管理实际，

统筹考虑行业、园区、产生量、风险程度、管理水平、环境信

用等要素，建立省、市、县 3 级固废（危废）重点环境监管单

位清单并动态更新，为落实重点环境监管措施提供支撑。

第十六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本级和下一级管理账户划

分角色并授予相应的账户权限。县级生态环境局负责审核固废

（危废）相关单位用户注册信息。所有用户对各自注册的账户

负责，不得随意公开、恶意泄露省固废系统数据信息。

第十七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强化固废（危废）环境管

理数据抽查核查、数据统计分析和关联性数据挖掘应用，着眼

固废（危废）产生“物料平衡”和利用处置全过程，综合应用

物流、信息流等数据，对危险废物种类、数量、去向和贮存、

运输、处置等情况，加强智能化分析提示，及时防范化解环境

风险隐患。

第十八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不定期对重点环境监管

单位通过抽查信息化台账、视频相关资料等方式开展线上督导；

对督导过程发现的问题，要建立整改销号反馈机制，确保问题

及时整改到位。

第十九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按照年度危险废物规范



- 10 -

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安排，通过省固废系统在线发起年度规范

化评估目标任务，在线明确评估要点、登记评估责任人、评估

情况，建立问题台账，提出整改要求，督促问题整改销号，落

实闭环管理。可采用视频连线，查阅视频监控记录、信息化台

账等方式开展远程规范化督导帮扶，发挥环境信息化监管实效。

第二十条 对非法倾倒等案件涉及的危险废物，依据相关

规定需行政代处置的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通过省固废系统填

写行政代处置转移信息，接收危险废物的许可证单位通过省固

废系统进行签收，并如实申报利用处置情况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数据抽查核查中发现的

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、数量以及利用处

置方式与环评文件不一致等异常情况，应及时与环境影响评价、

环境执法、环境应急等工作机构加强监管联动，督促指导固废

（危废）相关单位核实情况，并依法依规进行整改。

第二十二条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开展对市级生态环境

部门人员进行培训；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县级生态环境局

和本辖区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人员进行培训。

第五章 优化帮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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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固废（危废）相关单位因水分流失等客观因

素导致危险废物数量发生变化的，应通过省固废系统的数据修

正功能及时修正并说明原因。

第二十四条 省固废系统对未按时备案管理计划、申报管

理数据、运输轨迹缺失、环境信用评价差等情形进行提示，方

便企业自主整改，落实主体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加强省际间信息互通和区域合作，依托省固

废系统采用“白名单”方式简化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程序。

第二十六条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依托省固废系统

实行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利用管理服务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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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省固体废物及化学品环境管理技术中心。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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